
國立聯合大學 

徵求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候選人公告 
 

一、 依據國立聯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產生及去職辦法，公開徵求本校第六

任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人選。 

二、本院院長候選人須同時具備以下兩項條件： 

（一）須具教授資格(部頒教授證書)。 

（二）具行政經歷 2 年(含)以上。 

三、本院院長候選人以在人文社會領域研究卓越，且有熱忱帶領本院發展，具 

    規畫院務、發展學術、協助系所評鑑進行及向外爭取資源之能力者為優。 

四、院長任期三年，連選得連任一次。擬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聘。 
    獲核定聘任之院長如非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者，由本校以借調方式辦理， 

於任期屆滿或卸任時，歸建原服務學校。 

五、院長候選人請檢附資料表(院內推薦請檢附連署表)，至 111 年 5 月 15 日止

(以國內外當地郵戳為憑)，以雙掛號寄至 360 苗栗市南勢里聯大 2 號「國立

聯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」或於上班時間(上午 8：30 至下午

5：00)送至本院辦公室。相關表格與辦法等請逕至本校人文與社會學院網站

網址：https://hss.nuu.edu.tw/ 下載。 
 

六、本校人文與社會學院設有系所： 

(一) 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(碩士班、大學部)。 

(二) 華語文學系(大學部)。 

(三) 華語文中心 

 

七、國立聯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聯絡人：湯曉歆小姐 
電話：037-382141 
E-mail：tiffany@nuu.edu.tw 

     

 

 

國立聯合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  啟 


